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9年 6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6卷第 3期

Jun. 2009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6　NO. 3

doi: 10. 3969 / j. issn. 167220598. 2009. 03. 20

民诉法修正案再审的功能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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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再审事由做了很大的修改 ,但还是存在不足。对于再审事

由 ,应在坚持它的非正常救济程序功能和补充性原则的基础上 ,取消再审的实质性事由和兜底

条款 ,补充限定再审的次数、当事人权利用尽和增设前置程序的规定 ,完善再审程序 ,实现我国

的法律程序正义。

[关键词 ]民法修正案 ;再审事由 ;非正常救济程序 ;补充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 ]D925. 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 (2009) 03 - 0101 - 04

　　一、再审的前提 ———再审的功能定位和

核心原则
(一 )再审的功能定位

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纠纷 ,经过诉讼

使有争议、不稳定的社会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

维护社会秩序。对于每个已经经过司法诉讼的案

件都是有确定的既判力。兼子一教授和竹下守夫

教授理解中的既判力是 :“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

作出公权性的法律判断 ,是以解决当事人间的纠纷

为目的的 ,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因此 ,一旦

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

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 ,就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

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 ,

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 ,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

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断 ,即使

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 ,也应

以该判断为基础判断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

定判决所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都

有强制性通用力 ,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判断的

效果就是既判力。”[ 1 ]可见 ,经过法院的审理并作

出判决的案件一般是终局判决 ,具有强制力和既判

力 ,不仅约束当事人 ,还约束其它非当事人的个人

和实体 ,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和经济效率的考

虑 ,一般来说 ,每个纠纷只能获得一次确定的审判 ,

不断否认前面诉讼的效力不利于社会纠纷的解决

和司法权威的树立 ,进而导致社会的法律关系不稳

定和人们怀疑司法的稳定性和司法的正义。司法

的性质决定了既判力的效力。但由于现实情况①,

设置了再审程序予以纠正错误的判决 ,维护个案中

当事人的实质正义 ,“再审程序是针对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裁判中的错误发生的 ,因而对发生法律效

力裁判中的错误 ,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

会 ,是对民事合法权益更完善的保护 ”[ 2 ]。因此 ,

再审制度的存在有利于个案的实质正义。再审制

度是现时个案的实质正义和长远制度程序正义的

博弈而平衡所得出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订立再审

的范围的时候要在同时考虑双方的基础上 ,取一个

平衡点。对于它的使用 ,从长远来说是危害程序正

义的 ,过多的使用会动摇正常的一、二审程序的功

能。我们必须明确再审是一种非正常的救济程序 ,

是一种例外 ,这是它的本质。

(二 )再审的核心原则 ———补充性原则

上诉是司法救济的正常程序 ,因此 ,上诉是当

事人的当然权利 ,但再审是一个非正常的程序 ,从

长远和本质来说 ,它不是当事人的当然权利 ,而是

一种有限制的诉讼 ,因此 ,要限制它在重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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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 ,是一种补充性的救济手段。只有在当事人在

前面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中已经尽到最大的谨慎

义务仍不能避免错误的发生时才可以给予当事人

的救济。补充性原则要求在制定再审的事由的时

候应该始终坚持以补充为宗旨 ,能不用则不用的思

想 ,不能随意扩大再审的范围。

二、我国现行再审事由的规定和对此的

法律分析
(一 )我国现行再审事由的规定

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 179条规定的再审事

由的性质 ,可以将它分成两类 :程序性瑕疵 ,包括第

三、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款和“对违反

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 ,或者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

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实质性瑕疵 ,包

括第一、二、六和七款。具体为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

翻原判决、裁定的 ”;“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

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的”;“违反法律规定 ,管辖错误的”。

(二 )对我国再审事由的分析

1.实质性的再审事由是修改后的败笔。有学者

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实质性再审事由的规定进行

了批评 ,认为将实质性事项列入再审事由是一个失

误 ,且实质性的事项是在再审前不了解案件具体情

况下 ,对案件先入为主式的认定 [ 3 ]。尽管新出台的

再审的司法解释①对实质性再审事由做了较为详细

的规定 ,一定程度上使实质性再审事由从主观转向

客观 ,但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仍存在问题 :

第一、再审司法解释中第 10条第三项规定“原

审庭审结束后原作出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者重新鉴

定、勘验 ,推翻原结论的证据可以作为新的证据 ”。

笔者质疑重新鉴定、勘验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作

为新证据的合理性。下面两个典型的案件可以很

好地说明笔者的质疑。黄静案中②,死者曾做过五

次尸体检查 ,六次死亡鉴定 ,每次鉴定结果都不尽

相同 ,甚至互相矛盾 ;龚如心遗产争夺案③ ,中美两

国专家对遗嘱签名的真假有不同的鉴定意见。从

以上的两个案件可以看到 ,本来鉴定只是根据现有

有限的材料尽可能地向世人还原案件的情况 ,不同

专家很可能得出不同的鉴定结果 ,这跟所依据鉴定

材料的不同和每个专家对被鉴定物的侧重点不同

有关。而法官根据双方专家的鉴定来判定案件 ,再

审的司法解释把重新鉴定、勘验的鉴定结论、勘验

笔录视为新的证据是不合理的。因为 ,连专家间都

有争议的鉴定结论 ,法官在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的

情况下很难准确地断定鉴定结果的真假 ,况且法官

采信哪个鉴定结论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 ,每个法

官可能在采信上都有不同看法 ,以这个理由来启动

再审程序未免过于牵强。

第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七款的规定“违反

法律规定 ,管辖错误的 ”,笔者认为该规定也是不

合理的 ,应该取消。尽管新出台的有关再审的司法

解释将管辖错误的程度定位为“严重违法 ”,但是

笔者认为对于管辖错误的问题上 ,法律已经赋予了

当事人管辖异议权 ,而且对异议不服的还可以上诉

这两个双重的救济。同时 ,我国级别管辖和地域管

辖的规定本来就不是很清楚 ,比较杂乱 ,以这样的理

由显然不足以启动如此高成本的再审程序 ,再审以

牺牲程序的稳定性的程序正义换来个案的实质正

义 ,是一个高成本的诉讼程序。要改变我国诉讼的

很多问题应该从程序正义下手 ,养成对程序正义的

尊重。把违反管辖作为再审的事由是为了打破现实

中存在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尽量减少由于诉讼带

来的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

是 ,民事诉讼案件管辖的法院都是与一方当事人有

一定联系的 ,因此 ,想通过对错误管辖的事由来启动

再审程序是不能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的。

2. 存在兜底条款。再审是在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后针对它的错误而给予的当事人的一个救济渠

道 ,再审制度是在法律的正义、公平原则和理念与

判决的稳定性原则即既判力两种法益之间权衡下

得出来的制度 ,一方面我们要实现法律的正义和公

平 ,实现法的根本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维护判决

的稳定性 ,树立司法权威 ,这是实现法的根本目的

的必要途径 ,如果在执行法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

的程序来实施法的话 ,那么法律就只能是好看的漏

水花瓶 ,不能实际执行。因此两个都必须兼顾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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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任何一方的法律都不是一个好的法律制度。但

我国尽管修改了再审的条件 ,提起再审的条件更加

明确 ,但还是有一个兜底的条款 ,传统的大陆法系国

家如德、日、法①在规定再审程序的时候都没有兜底

条款 ,只是在规定的时候将可以再审的事由通过列

举的方式列举出来 ,可见各国对于再审的启动都是

非常慎重的 ,把再审的事由控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

客观的范围之内。兜底条款破坏了法律的正义、公

平原则和理念与判决的稳定性原则的平衡 ,这种自

由裁量权并不必然实现法律的正义和公平 ,这要取

决于法院的行使 ,但肯定损害了法的稳定性原则。

兜底条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在我国司法水

平不高 ,错案的情况可能发生 ,指望通过扩大再审

的适用范围更多地纠正错案 ,使社会的实质正义得

以伸张 ,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解决司法水平低的

根本手段是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的环

境和相关的制度设置 ,仅仅通过扩大再审的适用范

围的确在一定时间能达到纠正错案 ,实现个案的实

质正义 ,但是从长远来说 ,这种做法只会腐蚀司法

权威 ,动摇整个司法程序正义的根基 ,因此 ,应取消

兜底条款。

三、对现行再审程序的补充
(一 )限制使用再审程序 ,体现再审的补充性

原则

尽管申诉难是现在社会上普遍反应的问题 ,而

且我国当前法官总体素质较低 ,判决在实体上和程

序上的错误是可能存在的 ,维护一个不公平的判决

是不能树立国家的司法权威 ,因此赋予当事人再审

的启动权是法律的正义和公平的表现。但是本人

认为如果把再审的门槛降低 ,势必会影响判决的既

判力、稳定性 ,降低法院在社会中的司法权威 ,浪费

司法资源 ,不利于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稳定 ,同时 ,我

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再审的功能是一个非正常的

救济程序 ,是正式诉讼的一种例外 ,而且每个人都

是社会理性人 ,法律既然已经赋予了每个人救济渠

道 ,当事人没有在前面的诉讼中提出自己的主张 ,

就要对自己的前面的诉讼行为负责 ,限制他就此项

主张提起再审。因此 ,我国在运用再审的时候要把

握补充性原则 ,只有在其它的办法都用尽的时候才

可以运用 ,平衡这两者的利益 ,发挥再审制度应有

的作用。

(二 )限定再审的次数

现在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的次数没有限制 ,笔者

认为这是非正义的表现。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法

官只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尽量重现案件事实 ,但这种

案件事实也只是一种法律事实 ,不可能是一种绝对

的真实 ,因此不断通过再审制度来改变这种法律真

实不一定能达到让法律真实符合绝对真实的效果 ,

退一步来说 ,即使能让法律真实到达绝对真实也是

不好的 ,这一个案件的正义和公正是以牺牲一个更

为重要的法益 ———国家法律秩序的稳定和威严 ,即

以多数人的正义换取少数人的正义 ,这样的正义不

是正义 ,它没有增加国家的福利和大部分人的幸

福。同时 ,这也是一种不符合经济效益的表现 ,无

次数限制的重审一个案件 ,影响了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关系 ,进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再

审的方式不断地审理一个案件不仅浪费国家资源 ,

而且漫长的诉讼也会拖垮双方当事人 ,这种通过漫

长的诉讼得来的结果已经不是正义的 ,迟来的正义

非正义。因此 ,应明确规定再审只能提起一次 ,并

且明确提出后撤回的视为已经提出 ,不能再提出。

(三 )强调当事人权利用尽

再审程序是非正常的救济程序 ,因此 ,如果当

事人在可以通过正常的救济程序来获得救济的情

况下没有积极的寻求救济程序 ,而是在判决发生了

法律效力之后想通过再审这个非正常的救济程序

获得救济是不允许的 ,这样只会鼓励滥用再审的社

会风气。因此 ,一定要强调当事人权利用尽 ,在所

有的情况下 ,仅在提出申请的再审人自己无过错 ,

未能在原判决产生既判力以前提出其援用的理由

时才可以提起再审程序 ,如果明知其事由而不予主

张的不得提起再审之诉。具体到再审事由的规定

中 ,需要补充一下几种情况 :

1. 新的再审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 :“原审庭审

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应

补充规定非因当事人的过错 ,即原审庭审结束前 ,

当事人不知道以及不可能知道该证据的存在的情

况下才能以此事由提起再审。

2.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179条第五款规定“对审

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

集 ,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未调查

收集的 ”,应补充规定当法院对当事人申请调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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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证据不予准许时 ,当事人曾依法书面向法院申请

复议 ,法院在复议答复中再次对当事人的申请不予

准许的 ,当事人才能就此事由提出再审。

3.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179条第八款规定“审判

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

没有回避的 ”应补充规定当事人曾在诉讼中提出

回避及复议的申请 ,并被驳回的 ,才能就此提出再

审程序。

4. 补充规定当事人对其申请再审的原判决没

提起上诉或提起上诉后撤回的 ,不能启动再审程

序。如果当事人本可以通过上诉这个成本不是那

么高的正常救济程序得到救济情况下而不予提起

上诉 ,而是等原判决生效后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不

止是不经济的 ,而且对对方当事人和与案件有关的

相关人都是不正义的。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

不能以此提起再审。

(四 )增设前置程序

对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179条第三款的规定 ,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要设置

前置程序决定证据是否是伪造的。对审判人员在

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

为这两种情况下 ,司法解释都已经规定了前置程

序 ,要求该行为已经被相关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

处分决定确认。同样这个前置程序应适用在认定

伪造证据上。通过前置程序确定证据的确是伪造

后 ,才允许当事人就此申请再审。其它大陆法系国

家如德、法、日、俄罗斯、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①

也对伪造证据提起再审设置了前置程序。之所以要

设置前置程序 ,笔者认为败诉的一方当事人很可能

适用这个再审的理由提起再审 ,但在当事人提起再

审申请的时候 ,法院没有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时

候是根本不可能知道该证据是否是伪造的 ,这样容

易导致再审程序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 ,需要一个

确定的前置程序来确定主要证据是否是伪造的。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再审程序应坚持非正

常救济的功能和补充性原则 ,在完善现有规定的基

础上 ,补充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使再审程序更具有

可操作性和公平性 ,实现我国的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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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and im provem en t of retr ia l procedure of

the am endm en ts of C iv il Procedure Law

LUO Zhao2ying
( School of C ivil, Comm ercial and Econom ic Laws, China U niversity of Politica l Science and Law, B 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ough retrial p rocedure of the amendments of Civil Procedure Law has changed a lot, there are still defects in it. The

author thinks we should insist on that the function of retrial p rocedure is p rocedure of abnormal remedies and comp lementary p rinci2
p le. Besides, we should abolish the cause of substantial and uncertain p rovisions aswell as supp lement the time restriction, exhaus2
tion of rights of the parties and p rocedural p rerequisite to imp rove the retrial p rocedure and achieve p rocedural just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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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法条参加《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580条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338条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 595条 ;《俄罗斯联

邦民事诉讼法》第 333条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496条。


